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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勞動部為透過職業訓練之實施，強化青年知識與技能，培育國家重點創新產業人才，促進青年就業，特訂定本計畫。
2、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以下簡稱本署)任務如下：
（一）	本計畫之擬訂、修正及解釋事宜。
（二）	本計畫之協調、督導及執行檢討等事宜。
（三）	本計畫之資訊管理系統規劃、建置、課程公告及管理事宜。
（四）	其他依本計畫應辦理事項。
3、 本計畫執行機關為本署所屬各分署（以下簡稱分署），其任務如下：
（1） 受理訓練課程申請、審查及核定等相關事宜。
（2） 定期或不定期訪視、申訴受理、資料彙整及執行管控等相關事宜。
（3） 本計畫推動說明會及地區性之行銷規劃等。
（4） 補助經費核撥或核銷事項。
（5） 其他依本計畫應辦理事項。
4、 本計畫訓練課程，應符合促進五加二產業創新計畫之發展，並以本署公告者為限(以下簡稱指定訓練課程)。
前項指定訓練課程，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其所捐助之財團法人、工業團體、商業團體及大專校院 (以下簡稱訓練單位)依本計畫提出申請，經核定後辦理。
第一項指定訓練課程職類、時數及審查方式等，由本署另定之。
5、 訓練單位辦理本計畫指定訓練課程，任務如下：
(一)	充分揭示課程為本計畫補助課程。
(二)	建立錄訓機制。
(三)	核對青年參訓身分。
(四)	於資訊系統登錄青年開訓、離訓、退訓及結訓名單。
(五)為青年投保訓字保勞工保險。
(六)於資訊系統登錄課程時段及青年出缺勤狀況。
(七)	配合本計畫定期或不定期訪視。
(八)	提供青年出缺勤書面紀錄。
(九)	提供就業機會，協助參訓學員就業媒合。
(十)	發放結訓證書予完成課程之青年。
(十一)	代墊訓練費用之申請及結報。
6、 本計畫適用對象為年滿十五歲至二十九歲之本國籍青年。
    參加本計畫指定訓練課程之青年，以失業者為限；其訓練期間不得具勞工保險(不含訓字保)、就業保險身分，或為營利事業登記負責人。
青年參加本署、分署及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依失業者職業訓練實施基準辦理之職前訓練(以下簡稱職前訓練)者，於結訓後一百八十日內，不得參加指定訓練課程。
本計畫訓練對象年齡之計算，依其參加訓練之開訓日為基準日。
7、 青年參加指定訓練課程，應依下列規定申請辦理：
(1) 成為本署台灣就業通網站會員。
(2) 於本署台灣就業通網站本計畫專區完成「我喜歡做的事」職涯興趣探索測驗。
(3) 於本署台灣就業通網站本計畫專區下載或列印｢報名及參訓資格切結書｣(如附表)，並交予訓練單位。
(4) 依訓練單位規定參加甄試及參訓。
(5) 與訓練單位簽訂訓練契約。
(6) 遵循訓練單位管理及請假規定。
(7) 備妥身分證明文件，配合分署之不預告訪視。
青年未依前項第一款至第四款規定事項辦理者，分署不予核定青年參加本計畫。
    青年參加指定訓練課程，以一次為限。
8、 訓練單位應於本署台灣就業通網站本計畫專區辦理下列事項：
(一)開訓日次日起十日內，依青年實際到訓情形進行回報。
(二)青年離、退訓日次日起五日內進行登錄。
(三)按月登錄青年請假時數。
訓練單位應於青年參訓當日，為青年投保訓字保勞工保險。
9、 青年參加指定訓練課程，分署依訓練單位辦理訓練收費標準予以補助，每一青年最高新臺幣十萬元。
十、青年參加指定訓練課程，參訓時數應達總課程時數三分之二以上。
十一、青年參加指定訓練課程，訓練費用撥付之規定如下：
(1) 訓練單位於開訓日起檢附參訓名冊、國內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領據正本，向訓練地點所在地之分署提出申請；分署依回報到訓人數及訓練收費標準，預先撥款予訓練單位。
(2) 訓練單位應於結訓後三十日內，檢附青年訓練時數清冊、訓練費用收據及佐證文件，辦理經費結報。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訓練單位應依青年人數及下列各款規定，返還分署已撥付之訓練費用。但青年有第十四點第一項但書所定情形者，不在此限：
(1) 青年參訓時數未達總時數三分之一者，訓練單位應返還訓練費用百分之五十。
(2) 青年參訓時數達總時數三分之一以上，未逹三之二者，訓練單位應返還訓練費用百分之二十。
(3) 訓練單位未依第八點第一項規定辦理，經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應返還訓練費用百分之十。
十二、青年參加指定訓練課程，於結訓後一百八十日內，不得參加職前訓練及青年就業旗艦訓練計畫。
十三、青年有規避、妨礙或拒絕本署、分署訪視、電話抽查、郵寄問卷或相關資料之查對，經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一年內不得參加職前訓練。
前項不得參加職前訓練期間，自該處分送達日起算。
十四、青年參加指定訓練課程，參訓時數未達第十點規定者，一年內不得參加職前訓練。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1) 罹患重大傷病或傳染病，需長期治療或隔離。
(2) 因家庭發生不可抗力之災變等重大事故，而無法繼續受訓並提列相關事實證明。
(3) 因懷孕或流產經醫師診斷需休養。
前項不得參加職前訓練期間，自該處分送達日起算。
十五、青年參加指定訓練課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分署應撤銷或廢止其參加本計畫資格，不再受理其申請：
(1) 以詐欺或其他不正當之方法申請補助或申請資料有虛偽、隱匿等不實情事。
(2) 於本計畫期間已領取本署、分署或其他政府機關相同性質之補助。
(3) 其他違反本計畫規定，經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青年經依前項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處分者，於該處分送達日起二年內不得參加職前訓練。
青年經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處分者，於該處分送達日起一年內不得參加職前訓練。
十六、訓練單位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分署應停止公告其已開訓之課程；已公告而未開訓之課程，應予撤銷或廢止：
(1) 招生廣告內容不實，經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2) 訓練課程與核定之訓練計畫不符，經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3) 以詐欺或其他不正當之方法申請本計畫或申請資料有虛偽、隱匿等不實情事。
(4) 推銷非公告範疇之課程，且青年付款後，致其權益受損。
(5) 受訓地點、內容及時間等異動，未主動通知分署，並經限期改善，而未改善累計達三次。
(6) 妨礙、拒絕接受定期或不定期訪視，經限期改善，屆期仍不配合。
(7) 未建立完善錄訓機制或未依錄訓機制辦理達三次。
(8) 同一班別之本計畫青年收費標準高於自費學員，或收取其他費用，經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9) 其他違反本計畫規定，經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訓練單位經依前項規定處分者，分署於該處分送達日起，不予核定或受理該單位申請本計畫。
訓練單位經依第一項第二款或第三款規定處分者，應返還分署已撥付該班次所有青年之訓練費用。
訓練單位未依本計畫規定返還分署已撥付之訓練費用，由分署以書面行政處分通知其限期返還；屆期未返還者，依法移送行政執行。
十七、本計畫所需經費，由本署與分署所編就業安定基金項下支應。
十八、本計畫指定訓練課程受理期間，自本計畫生效日起至中華民國一百十年四月三十日止。
青年應於中華民國一百十年六月三十日前，依本計畫規定提出申請。


勞動部產業新尖兵試辦計畫報名及參訓資格切結書附表

                                            
	姓名
	

	基本
資料
(部分由台灣就業通帶入)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統一編號
	

	
	連絡電話
	市話
	
	學   歷
	

	
	
	手機
	
	是否為應屆畢業生
	

	
	電子信箱
	

	
	聯絡地址
	

	訓練課程（由系統帶入）
	訓練單位
	

	
	課程名稱
	

	
	報名起訖期間
	
	開訓日期
	

	
	訓練地點
	
	
	

	資格確認
（由系統帶入）
	查詢日期
	

	
	結果
	是否具勞保身分: □󠆧是  □否
參訓歷程是否符合規定: □󠆧是  □否

	1、 □本人同意參加本計畫，並報名參加前開訓練課程，由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所屬分署依訓練單位辦理訓練收費標準，先行墊付訓練費用，如後續經審核資格不符，同意自行負擔相關訓練費用
2、 □為辦理本計畫審核作業及訓練成效，同意由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及所屬分署、公立就業服務機構代為向勞保局查詢勞工保險、就業保險等相關資料。
3、 □參與本計畫期間及訓後同意配合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及其所屬分署各項查核及問卷填答。
4、 □已詳閱訓練單位招生及收費規定。
5、 以下各項目經本人逐項勾選確認無誤，並同意依各項目辦理。如有不實或違反情事，願意負擔相關責任：
（1） □參加訓練之開訓日為年滿15歲至29歲之本國籍青年，且非屬日間部在學學生。
（2） □訓練期間須為失業者身分，如經查訓練期間曾具勞工保險、就業保險身分，或曾為營利事業登記負責人，不予補助訓練費用。
（3） □無參加本署與所屬各分署及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依失業者職業訓練實施基準辦理之職前訓練，於結訓後180日內之情事。
以上所填列資料均已同意或為屬實。
立切結書人：                  　　　身分證明文件字號：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未成年人須經法定代理人同意）

	參訓須知，請務必逐項閱覽及遵守：
1. □參訓時數應達總課程時數三分之二以上。
2. □遵循訓練單位管理及請假規定。
3. □備妥身分證明文件，配合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所屬分署之不預告訪視。
4. □離訓應提前5日通知。
5. □不得有以詐欺或其他不正當之方法申請本計畫或申請資料有虛偽、隱匿等不實情事。
6. □於本計畫期間不得有已領取本署、分署或其他政府機關相同性質之補助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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